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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01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
承辦人：科員 林妍忻

電話：089-322002#1111

電子信箱：f3141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海端鄉加拿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10065982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1.pdf、

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2.pdf、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3.pdf、

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4.docx、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5.

pdf、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6.pdf、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7.

pdf、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8.doc、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9.

doc、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10.doc、

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11.pdf、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12.

xls、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13.xls、

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14.xls、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15.

pdf、376540000A_1110065982_ATTACH16.pdf)

主旨：本府111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積分審查

作業，於111年5月13日上午9時起，假寶桑國小活動中心

辦理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1學年度臺東縣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工作

時程表辦理。

二、本次縣內介聘作業重要時程如下：

(一)縣內介聘系統開放時間：

１、第1階段(教師填報個人資料)：111年5月7日上午8時至

111年5月12日下午5時止。

２、第2階段(教師進行志願選填)：111年6月9日上午8時至

111年6月15日下午5時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10001355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4/0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３、其他時間不再開放，請務必掌握填報時間並審慎選填

志願。

(二)縣內介聘積分審查時間：111年5月13日上午9時至12時為

臺東區及關山區，下午1時30分至4時為離島地區、大武

地區及成功區學校。

三、學校受理所屬教師縣內介聘申請進行初審後，備妥申請表

及相關證明文件正、影本等至會場審查，因應防疫減少群

聚，建議各校委託專人代為送審(出具委託書)。參與積分

審查人員，請依路程遠近覈實核予公假半日或一日(課務自

理)，並請全程配戴口罩、配合體溫測量及手部消毒。

四、介聘系統需由資訊入口網登錄(http://portal.boe.ttct.

edu.tw)，請各校人事務必確認申請教師皆有帳號，並檢核

教師是否以電腦系統提出介聘申請。

五、有關超額教師介聘作業，請學校於111年5月12日前提報超

額教師名冊，並請依說明二辦理積分審查；本府預定於111

年6月7日辦理超額教師介聘作業，相關資訊另函通知。

六、請提醒教師慎選志願，達成介聘之教師未在規定期限內至

介聘學校報到者，十年內不得再申請介聘；無故未報到

者，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

定議處，同時得作為教師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四條第一項

第三款之參據。

七、其餘相關資料請詳閱附件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國民小學、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、臺東縣立四維幼兒園、國立臺東大學

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幼科蘇志堯、本府教育處特幼科呂菽芳、本府教育處學管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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